
均 分 证 明

兹证明：学生：       ，性别：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 年   月入我校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年制本科学习，为        班学生。该生已修读课程平均分为       （百分制），平均学分绩点为     （五分制）。
备注：1、如有加权平均分、算术平均分等其他平均分信息，请参照此内容。
2、 请用学校自助打印-学籍证明上准确完整信息来填写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填写完成所有信息后删除本备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通大学教务处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


